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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256.htm 【重点法条】 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海关、金

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

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

议。 第十三条 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自治区人民政

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四条 对国务

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

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第十五条 对本法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按照下列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一)

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

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三)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四)对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五)对被撤销的行

政机关在撤销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继续行使

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有前款

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

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

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相关法条】 本法

第18、20条。 【意思分解】 第12～15条共4个条文详细陈述了

行政复议机构确定的各种情形，为司法考试绝对重点，力求

精益求精地掌握。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几点： 1第12条第1款的

选择制及其例外（第2款）。 2第14条有以下几层意思： （1

）对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不是向其上级

，而是向原机关申请复议； （2）对复议不服的，提起行政

诉讼与向国务院申请裁决的关系是选择终局型选择了向国务

院申请裁决，即不能再提起诉讼。 3第15条第（一）项与第（

二）项的区别。一级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的，其本身即是被申请人，故复议机构是其设立人。而政府

工作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有与第（一）项的不同规定。 4第15条第1款的规定比较复杂

，读者可首先掌握前述第10条的“意思分解”部分关于被申

请人确定的陈述，再回过头来复习第15条，容易多了。 5特别

注意第15条第2款及第18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

级政府有先行接受申请的义务（第15条第2款）。接受下来以

后，再依第18条规定转送有关复议机关。 6了解第20条的上级



机关的直接受理规定。 【不要混淆】 第15条第(二)项强调的

是，派出机构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

是受委托以设立机关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则依第12条

规定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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